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平、公正的

原则，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明确 eFulfill 担保范围议案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在总预计额度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担保

授信范围，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议案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购买董监高责任险是为保障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责任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强化公司风险管控体系，保障相关人员

权益，推动其充分履行职责，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作为本次

责任险的被保险对象，属于利益相关方，已均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回避表决，审议程

序合法有效，同意将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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